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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意 見  

 

關於據訴：「渠子至宜蘭縣礁溪鄉名人旅館浸泡溫

泉不幸發生休克，業者延宕救護致死，惟臺灣宜蘭地方

法院檢察署竟未詳查事證，率予不起訴處分；又宜蘭縣

政府迄未將該旅館附設之違建溫泉池依法查報，勒令停

止使用，均涉有違失」等情乙案，本院依據陳訴人陳訴

內容，先分別函請法務部及宜蘭縣政府提出說明，嗣立

案調查後，依據陳訴人提供資料及相關單位函復內容，

函詢宜蘭縣政府並於 99 年 2 月 4 日赴宜蘭縣礁溪鄉「

名人旅館」現場履勘，業經調查竣事，茲依調查所得臚

列意見如次： 

一、本案陳訴人指稱偵查疏失各節雖不無理由，然檢察機

關所為偵查作為與不起訴處分，因考量因果關係、罪

疑無罪與嚴格證明等原則所為之認定，難認違法。惟

因偵查過程確有未盡嚴謹及延宕蒐證之情，致陳訴人

與偵查機關產生不必要爭執，為免事後重蹈覆轍，法

務部允宜強化事涉溫泉死亡所生相驗案件，如何積極

偵辦事由，檢討改進；又內政部警政署應通令全國各

警察機關就涉有溫泉所生事故，除應即向檢察機關申

請報驗外，並應立即就其告示事項、通風與緊急安全

設備等情形，詳加勘驗與調查，俾達勿枉勿縱，保障

人權之目的。 

(一)據陳訴人稱：本案原承辦檢察官劉憲英，自 94 年 8

月 5 日接案以來，未曾開過偵查庭（曾提書狀），

未諮詢法醫（陳訴人曾就檢驗員相驗報告提出質疑

）、未諮詢心臟專科醫師（沒有心臟病史如何導致

心因性休克），未調閱被害人歷年就醫資料，亦未

洽請專責機關鑑定該違建之溫泉池安全與否，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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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查，該查而未查，濫用自由心證，拖近一年始

為不起訴處分。另續辦檢察官張鳳清亦未開庭就再

議事項嚴謹偵查，高檢署檢察長謝文定明知本案原

辦與續辦檢察官均未曾開庭偵辦，仍駁回再議，明

顯官官相護；另認 1.業者違建溫泉池有通風不良之

情形。2.未盡告知義務。然承辦檢察官卻認定有盡

告知義務等語。 

(二)經查，本案業經陳訴人以被告李○○涉犯過失致死

罪嫌，向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提出告訴

，經該署檢察官以 95 年度偵字第 58 號為不起訴處

分後，陳訴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法院檢察

署檢察長發回續行偵查，然經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

察署檢察官續行偵查後，仍以 95 年度偵續字第 32

號為不起訴處分，陳訴人不服繼而聲請再議，並經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以 95 年度上聲議字第

4590 號處分書，以聲請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陳訴

人不服乃聲請交付審判，然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亦以

95 年聲判字第 5 號裁定駁回確定，合先敘明。 

(三)查本案陳訴人之子沈○穆於 94 年 8 月 2 日與友人

程○偉及程○筠前往宜蘭遊玩，第 2 天至松蘿湖爬

山，當晚在該處紮營，預計第 3 天上午下山，案發

當（4）日程○偉於上午 11 點至登山口，沈○穆因

腳程較慢所以遲至中午 12 時 30 分始至，因當時下

大雨，渠等怕感冒，所以去礁溪洗溫泉。（見 94

年 8 月 5 日偵查筆錄）；於爬山過程中下山 5 小時

，上山 7 小時，因沈○穆腳程略慢，由程○筠於下

山時沿路等待，以確保其安全（相驗卷頁 22 背面

）。基此可見，死者體力確實較其同伴為弱，於泡

溫泉前，業經大雨全身濕透與長時間爬山，導致身

體疲勞，殆可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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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又按刑事訴訟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實施刑事訴訟

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

情形一律注意。檢察官為偵查主體辦理偵查事項所

為處置，自得衡酌前揭事項，對於應為何種調查作

為妥當裁量，享有判斷餘地。經查，本案先由宜蘭

縣警察局礁溪分局 94 年 8 月 5 日 11 時 10 分申請

報驗（相驗卷 頁 3），檢察官劉憲英於同月 5 日下

午 4 時訊問陳訴人與證人程○偉及程○筠（陳訴人

表示希望能照該店之照片），同日 5 時親至宜蘭醫

院太帄間相驗（相驗卷 頁 20），同月 9 日相驗案

分案給劉憲英檢察官；復於同月 19 日劉憲英檢察

官於辦案進行單中函礁溪分局「請查明死者於名人

溫泉所使用之泡湯池是否設有緊急呼叫裝置、抽風

機或其他通風設備？該間泡湯池之通風情形與其

他泡湯池相較如何？是否有通風不良之情形，並請

拍攝相關設施照片過署參辦」（相驗卷 頁 33，22

日發文）；再於 9 月 19 日由檢察事務官翁偉鈞訊

問陳訴人。礁溪分局於 10 月 11 日將注意事項、通

風設備及緊急呼叫設備等照片函復檢察官。後告訴

人爭執有關名人溫泉設立許可與溫泉法相關疑義

，業經宜蘭縣政府與經濟部函復後，檢察官於 95

年 7 月 27 日為不起訴處分。按檢察官雖為偵查主

體，但實施偵查非以親自為之為必要，得依刑事訴

訟法第 228 條第 2 項規定，命檢察事務官、司法警

察官或司法警察為之。前揭檢察官偵查作為，業斟

酌告訴人之受訊意旨，本於職權判斷，親自或指揮

司法警察官實施偵查作為。故難遽指檢察官未親自

開庭或未全依告訴人請求或質疑事項（如前述未諮

詢法醫、心臟專科醫師、調閱被害人歷年就醫資料

與溫泉池安全鑑定）調查證據，即有違背法令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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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復查，續行偵查檢察官張鳳清於 95 年 9 月 26 日不

起訴處分書（95 年度偵續字第 32 號）中除引用原

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理由外另增列：「在一般情形下

，依客觀之審查，一般人進入上開泡湯池泡湯，應

不致發生危害生命之結果，本件不過係因被害人沈

昌穆下山後身體疲勞，於浸泡溫泉時未作適當之身

體調節，以致發生意外之偶然狀況，是本件應無相

當因果關係存在。是以被告經營之名人旅館是否貼

有泡湯應注意事項，或其是否合法經營，應非本件

被告應否負擔過失致死罪責之關鍵，且從當時該泡

湯池之門口旁，即貼有泡湯『溫泉浴』、『泡湯禁

忌』等之告示，有九十四年八月四日下午四時二十

分於現場拍照之該泡湯池門口照片左邊門斗旁之

告示可對照，故本檢察官即無再行調查之必要，附

此敘明。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

有何犯罪，參照前述說明，應認其犯嫌不足。」觀

其理由書主要認定 1. 溫泉浴池之建築物設施設備

、告知及警告義務，與事後救治處理並無過失，並

認與被害人沈昌穆之死亡結果間，不具相當因果關

係 2.有關告示部分，因有九十四年八月四日下午四

時二十分於現場拍照可稽，而無調查必要。衡情乃

續行檢察官本於職權考量其措施與死亡結果間無

相當因果關係而認定無調查必要，該法律見解本院

應予尊重，故亦難即認續行偵查之檢察官違法。 

(六)又陳訴人指稱告示為業者事後張貼，原不起訴處分

認定有違乙節。經查，本案偵審卷證中相關「溫泉

注意事項」部分，礁溪分局係於 94 年 8 月 4 日 16

時 20 分拍攝案發現場湯屋門前注意事項，略為 1.

心臟病、高血壓、喝酒者禁止泡湯 2.未滿十四歲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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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成人陪同（相驗卷 頁 17）。後經檢察官劉憲英

於同月 19 日於辦案進行單中，再函請礁溪分局拍

攝相關設施照片過署參辦（相驗卷 頁 33，22 日發

文）礁溪分局始於 94 年 10 月 11 日以警礁偵字第

0940003304 號函復勘驗照片，其湯屋門前泡湯注意

事項與同年 8 月 4 日拍攝內容相同，惟湯屋門後另

有泡湯告示及注意事項，記載泡湯方法並警告「身

體不適及極度疲倦者請勿泡湯」、「泡湯中若有任

何不適，請立即離池。並請通知服務人員」等語（

相驗卷 頁 86-87）。因前揭勘驗照片為礁溪分局事

後所照，故陳訴人所指門後注意事項有業者事後張

貼之嫌，因案發當時並未就其相關位置詳加拍攝，

而此一調查瑕疵亦無法以後續調查及發回續行偵

查加以補救，其所爭執事項尚非無理由。惟其後所

為勘驗結果，其證據之證明力，仍係屬檢察官及法

官基於調查證據結果本於職權為斷。按犯罪事實應

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犯罪事實，刑事訴

訟法第 154 條第 2 項訂有明文。基於「罪疑無罪」

原則，因無積極證據可以證明前述門後泡湯告示及

注意事項係案發後才張貼，而門後告示此一證據係

對被告有利，故將門後告示之照片做為被告於案發

前已張貼並盡告知義務之證據，亦難遽指為違法。 

(七)再按宜蘭地方法院、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認定，名

人旅館附設之溫泉池建築物設施於通常合理使用

情形下不致產生危險，與被害人沈昌穆之死亡結果

間不具因果關係。經核，有關因果關係，目前實務

採相當因果關係說，依據最高法院 76 年台上字第

192 號判例稱：「刑法上之過失，其過失行為與結

果間，在客觀上有相當因果關係始得成立。所謂相

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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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

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

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

，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

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

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

，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

當因果關係。」查本件依相驗屍體證明書所載（相

驗卷頁 24），直接引起死亡之疾病或傷害為心因性

休克
1
，惟未指明該心因性休克為死者原有之心臟疾

病或其他。復查所謂心因性休克（ Cardiogenic 

Shock）係指因心臟功能缺失而導致循環發生休克

的症候群，然何以突然產生心臟功能缺失之原因，

據相關醫學資料與記錄所載，並非均完全直接導源

於心臟疾病，甚或因其他器官（如肺水腫）缺失而

間接導致突發性心臟功能缺失，故其原因多樣，感

冒、疲勞或意外均有可能導致
2
。是則，本案臺灣宜

                                      
1
由於心肌唧壓收縮功能衰弱，或者由於心律不整而出現收縮不協調，以致心臟

所唧壓的有效血液輸出量不足以供應全身需要的血液量，結果造成個體周邊組

織或內臟器官因氧氣及養分供應不足而產生壞死現象，進而使得器官造成不能

恢復的傷害，甚至導致生命危險；此種因心臟功能缺失而導致循環發生休克的

症候群便稱之為心因性休克（Cardiogenic Shock） 請見吳偉康主編：《病理

生理學》（2003 年 3 月）第一版 頁 48-60 
2張恆嘉醫師網站介紹：前台中縣一名 36 歲的吳姓女子因感冒曾至診所看病，

病況未見好轉，冷汗直流，當家人帶至醫院就醫時，吳女已呈現休克狀態，但

意識清醒，安排相關檢查後，發現患者休克原因可能是急性心肌炎造成，緊急

給予人工葉克膜放置，最後心臟功能逐漸恢復救回一命。童綜合醫院心臟內科

主治醫師劉人福表示，患者 3 天前感冒曾至診所就醫，但病況並無改善，直冒

冷汗且自覺病情變化很大，最後轉至大醫院急診室時已呈休克狀態，經 X 光、

抽血、心電圖、心臟超音波檢查，X 光檢查顯示心臟無擴大情形；心電圖並無

明顯變化，心肌酵素有上升情形，但心臟幾乎接近停止狀態，當時研判是「急

性心肌炎」所造成的「心因性休克」。立刻安排住進加護病房，並給予自體免

疫球蛋白注射、主動脈幫浦置放及人工葉克膜的緊急放置，才讓患者的心臟逐

漸恢復功能，一個禮拜後即恢復健康。學理介紹請見吳偉康主編：《病理生理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416/91/?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4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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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地方法院認定：「衡諸常人泡湯時間均約 1 至 2

小時，被害人沈○穆年輕力壯，雖因登山身體疲憊

，但於正常情形下單獨進入 1 人浴池泡湯 1 至 2 小

時，應不至發生危險，被告李○欽就此自難以預見

，而被告李○欽於發現被害人沈○穆昏迷後，立即

施以急救，並送醫救治，難認其有何處置不當或延

誤之情形。準此，本件主要應係被害人沈○穆下山

後身體疲勞，於浸泡溫泉時未作適當之身體調節，

以致引發心因性休克不慎意外死亡，難認被告李○

欽於溫泉浴池之建築物設施設備、告知及警告義務

，與事後救治處理上有何過失，或與被害人沈○穆

之死亡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聲請人前揭所

指，尚難採認」等語（見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95 年

聲判字第 5 號裁定），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亦同此

見解。乃偵審者基於客觀審查，認為同一環境與同

一條件存在下，在同行其他二人一同登山，相同天

候及泡湯環境下，其他二人並未發生死亡結果者，

故沈○穆死亡結果並非必然基於泡湯而起，縱有其

他行政違規之情形仍與該死亡結果並不相當，亦難

謂有何違法之處。 

(八)又有關陳訴人指稱，安全設備未妥為設置（與僅設

緊急電話是否有所不足），業者應於泡湯時間屆至

通知，故業者過失明確，檢察官未予起訴為不合法

等語。惟宜蘭地方法院（即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95

年聲判字第 5 號裁定）對此認定：「被告李○欽所

經營之名人旅館附設之溫泉浴池，固因非位於該旅

館之建築基地範圍內而屬違建物，但依宜蘭縣警察

局礁溪分局員警前往名人旅館勘查結果，發現名人

                                                                                                                 
學》（2003 年 3 月）第一版 頁 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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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為一獨立建築物，內共分 3 間泡湯間，各泡湯

間之上方並未完全阻絕隔離，可供空氣自由流通，

每間泡湯間門前後均貼有注意事項，被害人沈○穆

所泡之泡湯間為邊間，屋頂及牆壁均有 1 通風口，

其餘 2 間泡湯間僅於屋頂有抽風通口一節，有宜蘭

縣警察局礁溪分局 94 年 10 月 11 日警礁偵字第

0940003304 號函及隨函檢附之照片 10 張在卷可稽

。而證人程○偉與程○筠亦稱：渠等在泡湯時，並

沒有發現浴池有通風不好或有不舒服的感覺等語

；而證人程○偉復稱：伊進入 111 號泡湯池浴室時

，並沒有聞到其他異味等語。則證人程○偉與程○

筠所使用僅於屋頂設有抽風通口之泡湯間，且各個

泡湯間之上方並未完全阻絕隔離，可供空氣自由流

通，並無通風不良之情形，而被害人沈昌穆所使用

另於牆壁上加設通風口之浴池泡湯，應更無通風不

良之情事。況該處浴池牆上復設有電話，電話旁貼

有櫃檯電話號碼，可供泡湯者緊急聯絡櫃臺等情，

有宜蘭縣警察局礁溪分局員警所拍攝之「名人旅社

安全設施資料」照片 9 張及說明附卷足憑，足認被

告李○○所經營之名人旅館附設之溫泉池建築物設

施已具備一般安全性，於通常合理使用情形下應不

致產生危險，縱屬違建物，亦與被害人沈昌      

穆之死亡結果間不具相當因果關係」等語。因審理

法院業就名人旅館附設之溫泉池建築物設施是否

具備一般安全性，業依其職權加以認定。該事實認

定係屬審判核心事項，本院應予尊重。另有關陳訴

人指稱未經法醫師相驗乙節，經查，地方法院及其

分院檢察署處務規程第 58 條規定，檢驗員承檢察

長之命、主任檢察官、檢察官及法醫師之命，辦理

有關相驗、檢驗、鑑定等事項。故未經法醫師相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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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檢驗員為之，於法亦無違誤。 

(九)綜上，本案不起訴處分書其所憑證據及判斷理由，

，尚難認為違法，是原檢察長以被告犯罪嫌疑不足

，予以駁回再議之聲請與交付審判駁回裁定，依法

亦難謂失當。 

(十)惟據，本案陳訴人指稱告示為業者事後張貼乙節，

雖基於嚴格證明與罪疑無罪法則，所為對被告有利

之認定，尚難認無由，已如前述。但按刑事訴訟法

第 218 條規定，遇有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者，該

管檢察官應速相驗，如發現有犯罪嫌疑時，應繼續

為必要之勘驗及調查。復據刑事訴訟法地 228 條規

定，檢察官為偵查主體，當時承辦檢察官若能親自

積極指揮偵辦，而非延至案發數日（8 月 19 日）後

，始要求礁溪分局拍攝相關設施照片過署；而礁溪

分局若能立即陳報而非遲於同年 10 月 11 日陳報，

肇致陳訴人質疑業者事後張貼，引發爭議。此一延

宕蒐證與調查作業瑕疵，所生陳訴人與偵查機關不

必要之爭執，相驗檢察官劉憲英與礁溪分局，確有

疏失，為免事後重蹈覆轍，法務部允宜就此疏失，

強化事涉溫泉所生相驗案件，如何積極偵辦事由，

詳加檢討改進；又內政部警政署應通令全國各警察

機關就涉有溫泉所生事故，除應即向檢察機關申請

報驗外，並應先詳就其告示事項、通風與緊急安全

設備等情形，詳加勘驗與調查，俾達勿枉勿縱，保

障人權之目的。 

二、宜蘭縣政府任令旅館附設之泡湯池設施成為公共安全

檢查漏洞，核有未當。 

(一)依建築法第 2 條第 1 項：「主管建築機關，在中央

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

縣 (市) 政府。」及同法第 25 條第 1 項：「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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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 主管建築機關之

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

。」等規定，本案宜蘭縣政府為權責機關。另同法

第 7 條規定：「本法所稱雜項工作物，為營業爐

、水塔、瞭望臺、招牌廣告、樹立廣告、散裝倉、

廣播塔、煙囪、圍牆、機械遊樂設施、游泳池、地

下儲藏庫、建築所需駁崁、挖填土石方等工程及建

築物興建完成後增設之中央系統空氣調節設備、昇

降設備、機械停車設備、防空避難設備、污物處理

設施等」。 

(二)查本案違章建築查報及執行拆除情形，略以： 

１、案發前，宜蘭縣政府影響治安行業聯合稽查小組

曾於 89 年 8 月 28 日、90 年 8 月 6 日、91 年 5

月 29 日對「名人旅館」實施 3 次檢查，查核結

果為合格，惟查該府現場稽查紀錄表，均未針對

泡湯池之建築物是否為合法建築查有相關紀錄。 

２、案發後，「名人旅館」附設之溫泉泡湯池涉及違

章建築部份，礁溪鄉公所乃於 94 年 10 月 11 日

以礁鄉工字第 0940012620 號違章建築查報單行

文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於 94 年 11 月 23 日

以府授建使字第 940000365號違反建築法違建拆

除處分書，對於本案擅自建造違章建築逾期未補

辦申請建造執照手續，書面通知違建人，依法應

執行拆除。鑒於當時本案違建標的物因涉及刑事

案件，屬相關證物，如經強制拆除後滅失，將不

利案件偵查及審理。嗣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裁

定（95 年度聲判字第 5 號）名人旅館附設之溫泉

池建築物設施於通常合理使用情形下不致產生

危險，縱屬違建物，亦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間不

具相當因果關係後，宜蘭縣政府爰於 96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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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以府授建使拆第 0960000082 號違章拆除通

知單，排定於 96 年 11 月 30 日執行拆除。本案

違建物由違建人於 96 年 11 月 30 日前自行拆除

至不勘使用，該府乃據以辦理結案。 

３、本院調查時，宜蘭縣政府相關說明如下：本案違

章現況該府於 99 年 1 月 27 日現場勘查，仍與 96

年 11 月 30 日自行拆除至不勘使用相同；該處違

建物拆除後所剩之泡湯池設施，依建築法第 7 條

規定，非屬雜項工作物範疇，無需申請建築許

可；又案發地點之溫泉池非位於「名人旅館」建

築基地範圍內，該府實施檢查勤務時僅針對該旅

館原核准使用執照之建築基地進行查核。 

(三)經查，本案泡湯池設施依陳訴人提供照片、電腦網

站等資料及本院履勘所得，該溫泉泡湯池確實仍供

旅館營業使用；宜蘭縣政府僅對其採樣水質檢體進

行例行衛生檢驗，對於公共安全事項實施檢查勤務

時，僅針對該旅館原核准使用執照之建築基地進行

查核，對泡湯池部分竟以非位於該旅館建築基地範

圍、查報權責為礁溪鄉公所等為由從未辦理查核，

任令該泡湯池設施成為公共安全檢查漏洞而視若

無睹，核有不當。並如陳訴人所指，該府於案發前

實施 3 次不定期檢查，竟未發現該附設溫泉池係屬

違建物；對該業者違規部分從未依旅館業管理規則

相關規定處罰。 

(四)陳訴人認為，使用溫泉具有其危險性，尤其未經安

全檢查合格之違建溫泉池，其危險性更高，若有相

關檢查方而之疏失，往往易造成重大傷亡，其公共

安全維護，相較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更顯重要

，故在相關安全檢查方面應課予主管機關較重之義

務，若主管機關對違章建造之「公眾使用營利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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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故意放縱，不予檢查並依法給予必要之處置，

則人民於取得營業執照之後，隨時違法擅自擴大其

營業場所及營業項目，而主管機關以非屬檢查範圍

之理由，怠於執行職務者，相關法律條文即成為具

文，國家公權力更失其監督功能，顯失相關安全檢

查立法之原意，核其所言，實屬公允。 

(五)按一般消費者難以辨別業者核准建築基地範圍及

政府相關單位之檢查實情，僅能信賴政府機關會依

法對營業場所落實檢查及管理以保障其消費安全

。本案宜蘭縣政府辦理檢查單位刻意將查核範圍限

縮於原核准使用執照之建築基地，態度過度消極，

有失實地查核發現問題之功能，導致未能完整保障

消費者安全。又政府一體，縱其對違規部分並無權

責，然亦不應自免於積極通報鄉公所等相關單位處

理之協力義務，核該府相關作為，顯有未當，應予

檢討。 

三、關於業者標示使用溫泉之禁忌及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乙節，各縣市政府自應依法辦理，不得藉故推延；另

本案陳訴人儘速訂定「溫泉旅遊業安全管理規則」之

具體建言，殊值行政機關重視，以加強保障溫泉消費

安全。 

(一)按「前項溫泉使用事業應將溫泉標章懸掛明顯可見

之處，並標示溫泉成分、溫度、標章有效期限、禁

忌及其他應行注意事項」、「未依第十八條第二項

規定於明顯可見之處懸掛溫泉標章，並標示溫泉成

分、溫度、標章有效期限、禁忌及其他應行注意事

項者，直轄市、縣 (市) 觀光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

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現已開發溫

泉使用者，未能於一定期限內取得合法登記之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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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七年之緩衝期限改善辦理」、「領有溫泉標

章標識牌之溫泉使用事業，應將標識牌懸掛於營業

處所入口明顯可見之處，並於適當處所標示下列使

用溫泉之禁忌及其他應行注意事項：一、入浴前應

先徹底洗淨身體。二、患有傳染性疾病者禁止入浴

。三、患有心臟病、肺病、高血壓、糖尿病及其他

循環系統障礙等慢性疾病者，應依照醫師指示入浴

。四、乾性及過敏性皮膚，應避免泡溫泉。五、女

性生理期間禁止入浴。六、酒醉、空腹及飽食後，

不宜入浴。七、禁止攜帶寵物入浴。八、浸泡溫泉

時間一次不宜超過十五分鐘。九、溫泉浸泡高度不

宜超過心臟。十、泡完溫泉後不宜直接進入烤箱，

以免造成眼角膜傷害。十一、孕婦、行動不便老人

及未滿三歲之帅兒，不宜入浴。十二、年歲較高、

健康欠佳者，應避免單獨一人入浴，以免發生意外

。十三、長途跋涉、疲勞過度或劇烈運動後，宜稍

作休息再入浴，以免引發腦部貧血或休克現象。十

四、泡浴中若有任何不適，請立即離池並通知服務

人員。十五、其他直轄市、縣 (市) 政府規定之事

項」分別為溫泉法於第 18 條第 2 項、第 26 條後段

、第 31 條第 2 項、溫泉標章申請使用辦法第 9 條

所明訂。 

(二)本院關心陳訴人所指有關業者懸掛溫泉標示乙節

，特另予立案調查使用溫泉業者懸掛相關標示問題

，除請經濟部水利署及交通部觀光局說明外，並特

別邀請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表示意見並陪同

履勘。復依經濟部水利署 95 年 3 月 9 日經水字第

09553023180 號函釋略以：「未依溫泉法規定辦理

溫泉水權登記、開發許可、經營許可及溫泉標章等

，於緩衝期限內不依溫泉法規定處罰」，各地方政



14 

 

府爰均暫不依溫泉法第 26 條規定處罰。交通部觀

光局於本院前案調查中參採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

員會見解，於 98年 11月 2日以觀技字第 0984001226

號函各縣市政府，溫泉營業場所標示使用溫泉禁忌

及其他應行注意事項，並無 7 年緩衝期限改善辦理

之適用，相關標示事項涉及消費者權益之保護，請

確實依法輔導轄內溫泉業者落實標示，如未依規定

標示者，應依法查處，合先敘明。 

(三)依本院調查所得，據以形成「溫泉泡湯具有潛在危

險，96 年至今已有 200 多人因泡湯而傷亡，故應落

實溫泉使用禁忌之標示及宣導，惟各縣市政府檢查

相關作為不一，顯有欠妥」、「中央機關及地方政

府對於溫泉使用禁忌之標示及其罰則，於溫泉法所

訂緩衝期限內應如何適用乙節，見解不一。中央主

管機關宜儘速檢討、統一見解、公告周知」、「中

央主管機關宜儘速參考泡湯傷亡原因，檢討溫泉使

用禁忌標示內容是否周全，並對標示地點、位置及

字體大小等，制定相關規範」、「地方政府宜就當

地溫泉特性訂定相關規範，並加強檢查保護消費者

安全之相關措施。為確保消費者安全，宜檢討檢查

表格之欄位設計，以確保檢查工作品質」、「目前

溫泉標章核發數過低，各主管機關應齊心齊力，加

速輔導業者申辦溫泉標章」、「溫泉法 7 年緩衝期

限將屆，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均應及早因應」等意

見，要求相關單位檢討改善（詳見本院 99 年 1 月

13 日審議通過，並於本院網站公告之「目前台灣有

許多溫泉業者未懸掛正確使用溫泉之標示，損及消

費者權益；相關主管機關有無善盡監督之責，認有

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調查報告）。 

(四)本案關於業者標示使用溫泉之禁忌及其他應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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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事項乙節，交通部觀光局業已通函各縣市政府，

並無 7 年緩衝期限改善辦理之適用，各縣市政府自

應依法辦理，不得藉故推延。宜蘭縣政府於本院本

案調查中，始於 99 年 3 月 30 日以府旅觀字第

0990044244 號函行文宜蘭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宜

蘭縣溫泉振興促進會、宜蘭縣合法旅館，如有提供

溫泉設施服務者，應將使用溫泉之禁忌及其應注意

事項公告並標示或掛置於明顯易見之處，如於「每

一客房內」有提供消費者泡湯使用者，皆須於「每

一客房內」適當位置標示或掛置，俾導正消費者正

確之使用溫泉設施觀念。則陳訴人陳訴當時所稱，

宜蘭縣政府從未函請業者張貼相關注意事項乙節

，顯非空言。 

(五)另本案陳訴人認為，宜蘭縣礁溪鄉為本省著名溫泉

旅遊勝地，該府於每年冬季辦理溫泉季促銷活動，

卻始終未依地方制度法及消費者保護法等相關規

定，訂定有關溫泉業者安全管理之單行法規、辦法

或規章，以保護溫泉消費者之權益及生命安全，為

求公道及避免類似不幸事件一再發生，請儘速訂定

「溫泉旅遊業安全管理規則」；另獨自在溫泉池泡

湯，一旦發生休克，不可能起身離池走至牆邊打電

話，溫泉池邊設有緊急按鈕或拉環之求救設備，且

池內泡湯者伸手即可使用時，才有可能獲救。上開

內容，係陳訴人基於切身慘痛經驗後所提出之具體

建言，並與本院前揭調查案中所列「中央主管機關

宜儘速參考泡湯傷亡原因，檢討溫泉使用禁忌標示

內容是否周全，並對標示地點、位置及字體大小等

，制定相關規範」之意見相互呼應，殊值行政機關

予以高度重視。溫泉浴場設施衛生基準（95 年 3 月

29 日發布）第 8 條：「浴場應設置急救鈴」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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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關縣市政府尤應優先要求落實辦理。 

目前觀光列為我國六大新興產業之一，行政單位積

極推展溫泉旅遊之際，更應加強保障溫泉消費安全

之相關作為。除宜蘭縣政府允宜儘速檢討研議相關

法制作業外，交通部觀光局宜本諸權責主動訂定溫

泉消費安全管理規則，並協助轄內有溫泉消費之縣

市研析傷亡案例及其溫泉特性等，鼓勵訂定溫泉消

費相關安全規則，俾利各相關主管機關有效監督與

管理，以降低傷亡情形之發生。 


